
北京、上海、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喜获MPAcc独立授予权 PDF

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4/2021_2022__E5_8C_97_

E4_BA_AC_E3_80_81_E4_c74_644977.htm 近日，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以《关于批准北京、上海、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为硕士

专业学位授予单位的通知》（学位【2011】6号，附件），批

准北京、上海、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增列为MPAcc独立授予单

位。此前，北京、上海、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均采取“联合招

生”模式，分别与清华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、厦门大学联合

招生会计硕士（MPAcc）专业学位研究生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